
江苏省工程建设标准 DGJ 
J 11033-2015 DGJ32 /TC 03-2015 

江苏省城市供水服务质量标准

Standard for service quality of urban water 

supply in J iangsu province 

2015-10-08 发布 2015-12-01 实施

1: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审定发布



江苏省工程建设标准

江苏省城市供水服务质量标准

Standard for service quality of urban water

supply in Jiangsu province

DGJm″CO3-2015

主编单位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

南京市供水节水管理处

批准部门: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实施日期:⒛ 15年 12月 1日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  南京



江苏省工程建设标准

江苏省城市供水服务质量标准

standard f° r service quahty of urban water supply in Jiangsu province

阋 32/1CO3-ˉ 2015

主   编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

南京市供水节水管理处

责 任 编 辑 刘屹立 宋 平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风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号 A楼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up://呐 .pspress.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1168mm 1/32

印       引攵  1,375

写巨      萤攵  23000

版   次 zO15年 12月 第 1版

印   次 zO15年 12月 第 1次印刷

统 一 书 号 155345· 524

定   价 15,0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间题,可随时寄印刷厂调换。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公 告

第 35号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江苏省工程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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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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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刂 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居民对城市供水服务要求的进一步提

高,以及国家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zO06的 颁布实

施 ,《 江苏省城市供水服务质量标准》DGJ32/C03-2007已 难以

满足需求 ,亟待修订。根据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印发

〈2014年度江苏省工程建设标准和标准设计编制、修订计划〉的

通知》(苏建科 E⒛ 14]256号 )的要求,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

础上,对 《江苏省城市供水服务质量标准》DGJ32/C03-2007

进行修订。本次修订重点对供水行业供水质量、设施维护与管

理、经营与服务方面的服务质量标准进行进一步规范,满足百姓

对供水服务质量的新需求。

通过本次供水服务质量标准修订,将进一步规范江苏省供水

企业的服务行为,提高供水企业服务水平,满足城市居民对城市

供水质量、设施维护与管理、经营与服务等方面日益增加的需

求,维护消费者权益,使居民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的供水服务。

本标准共 5章 ,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3供水质

量;4设施维护与管理;5经营与服务;6信息化建设;附录 A、

附录 B。

本标准由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江苏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各单位在执行

过程中若有修改意见或建议,请反馈至江苏省工程建设标准站
(地址:南京市江东北路 287号 银城广场 B座 4楼 ;邮政编码 :

210036),以供今后修编时参考。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

主 编 单 位: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

南京市供水节水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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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则

1.0.1 为规范城市供水经营服务行为,提高服务水平,维护消

费者的合法杈益,特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江苏省行政区域内提供生活饮用水的城市

供水单位及二次供水设施管理者。城市供水单位包括城市公共供

水企业和自建设施供水企业。

1.0.3 本标准的服务对象是江苏省行政区域内使用城市供水单

位提供生活饮用水的单位和个人。

1.0.4 城市供水单位的供水服务质量除执行本标准外,尚应执

行国家和江苏省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2术 语

2.0.1  方戈rlJ  urban

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省辖市、市 (县级市 )、 镇。

2.0.2 城市供水 urban water supply

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供水企业向城市居民提供的生

活饮用水和城市其他用途的水。

2.0.3 城市公共供水 urban public w菠 er mpply

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以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向单位或

居民的生活、生产和其他活动提供用水。

2.0.4 自建设施供水 self boh faolities water乩 pply

城市的用水单位以其自行建设的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主要

向本单位的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提供用水。

2.0.5 二次供水 m∞ ndary water刈 pply

对超过城市供水管网正常服务压力要求的建筑物,在人户前

再次通过储存、加压等设施向用户提供用水的方式。

2.0.6 用户受水点 “er water points

供水范围内用户的用水点,即龙头水。

2.0.7 供水水质 water supply qLlality

城市公共供水、自建设施供水及二次供水的水质。



3 供水质量

3.1 供水水质

3.1.1 城市地表水供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水质不得低于 《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Ⅱ 类标准,并应符合 《生活饮用水水

源水质标准》q30⒛ 的规定。

3.1.2 城市地下水供水水源水质不得低于 《地下水质量标准》

GWT1鲳48Ⅲ类标准。

3.1.3 城市供水水源水质不能满足本标准第 3,1.1、 3.1.2条的

要求 ,限于条件 ,需要利用时,应在水处理工艺中增加必要的净

化处理或特殊处理 ,使供水水质达到规定标准。

3.1.4 城市供水水质必须符合国家或行业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3.2 水质检测

3.2.1 城市供水单位应严格按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

及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T5750对水源水、净化工序

水、出厂水、管网水 (含 龙头水 )、 管网末梢水水质进行检测。

未列人国家标准检验法的项 目检验,可采用国际分析方法或等效

的分析方法,且应进行适用性确认。

3.2.2 城市供水单位应做好水源水质特征污染因子的筛选工作 ,

并进行有效监测。

3.2,3地 表水水源水质监测应按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

GB3838的相关规定执行。

3,2.4 地下水水源水质监测应按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的相关规定执行。

3.2.5 城市供水单位应建立满足检测项 目要求的检测实验室 ,

配各与供水规模和水质检验项 目相适应的检验人员和仪器设备 ,

并负责检验水源水、净化工序水、出厂水和管网水水质 (含末稍

水 )。

3.2.6 城市供水单位应开展水质检测实验室等级能力建设评定

工作 ,建立满足检测项 目要求的检测实验室。检测实验室应符合

下列规定 :

1 省辖市城市供水单位和供水能力在 40万立方米/日 (含

40万立方米/日 )以 上的城市供水单位按照 I级实验室标准建

设 ,应具备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表 1、 表 2的常规

42项 ,表 3的非常规项不少于 50项指标检测能力 ;同时应具各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表 1、 表 2的常规 29项 ,表 3

的非常规项不少于 50项指标检测能力。

2 供水能力在 40万立方米/日 以下、10万立方米/日 (含

10万立方米/日 )以 上的城市供水单位按照 Ⅱ级实验室标准建

设 ,应具备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表 1、 表 2的常规

42项 ,表 3的非常规项不少于 30项指标检测能力 ;同 时应具各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表 1、 表 2的常规 29项 ,表 3

的非常规项不少于 30项指标检测能力。

3 供水能力在 10万立方米/日 以下的城市供水单位按照Ⅲ

级实验室标准建设 ,应具备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表

1、 表 2的常规 42项指标检测能力 ;同时应具各 《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GB3838表 1、 表 2的常规 29项检测能力。

4 使用地下水为水源的城市供水单位 ,检测要求参照Ⅲ级

实验室要求执行。

3.2.7 城市供水单位检测实验室应满足工艺检测能力要求。滤

料 (砂)质量检测按 《水处理用滤料》q/T43进 行全项 目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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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对使用的净水剂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对铝、铁、盐基度等

主要成分指标和重金属铅、砷等毒理学指标进行检测 ,并开展矾

耗量试验。

3.2.8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者应按规定开展水质检验。若限于条

件,可将不具各检测能力的项目按频次要求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

检测单位检验。无制水工艺的城市供水单位,可委托具各相应资

质的检测单位开展水质检验。

3.2.9 采样点应分别设置在水源取水口、净化工序点、水厂出

水口、水箱 (池)出水口和用户经常用水点及管网末梢。

3.2.10 管网水质检验采样点应按每 2万人口设置 1个。供水人

口在 ⒛ 万以下、100万 以上时,可酌量增减。城市供水单位的

管网水质检验采样点不得少于 3个。

3.2.11 城市供水单位供水水质检测项 目及频次应符合下列

要求 :

1 水源水的浑浊度、色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CO蜘“

氨氮、溶解氧、pH值、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

应每日检测。其中臭和味、色度、溶解氧、pH值每 1h检测 1

次,C()DMn每 2h检测 1次 ,必要时可加密检测。当供水水源发

生突发性污染时,城市供水单位应留水样溯源备查。

2 净化工序水的臭和味、浑浊度、游离余氯、色度应每 1h

检测 1次 ,必要时可加密检测。

3 出厂水的浑浊度、色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CODhiil、

游离余氯、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应每 日检测。

其中臭和味、浑浊度、游离余氯、色度每 1h检测 1次 ,CODNiFl

每 2h检测 1次 ,必要时可加密检测。

4 管网水的浑浊度、色度、臭和味、游离余氯、菌落总数、

总大肠菌群每月不得少于 2次检测。

5 管网末梢水的浑浊度、色度、臭和味、游离余氯、菌落

0



总数、总大肠菌群、CODN。Jl每月不得少于 2次检测。《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GB5749表 1全部项 目、表 2中 可能含有的有害物

质指标每月不得少于 1次检测。

6 采用地表水为水源的城市供水单位 ,出 厂水
“106项”

全分析应每半年检测 1次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表

1、 表 2、 表 3中相关指标);采 用地下水为水源的城市供水单

位 ,供水水质
“106项”

全分析应每年检测 1次 (《 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GB5749表 1、 表 2、 表 3中相关指标 )。

3,2.12 城市供水单位使用的各类净水剂及供水相关材料应符合

国家或行业标准和国家卫生规范。每批净水剂及供水相关材料在

进厂时、投人使用前 ,应按国家或行业标准进行抽检;未经检验

或检验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3.3 水质数据公示、上报

3.3.1 城市供水单位及二次供水设施管理者应制定完善水质信

息公示制度 ,定期向社会公示供水水质检测结果 (水质检测数据

公示表见本标准附录 A、 附录 B),接受社会监督。水质信息可

通过企业门户网站、新闻媒体等公众易于知晓的方式进行公示。

3.3.2 水质检测项目公示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出厂水 :浑浊度、色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游离余

氯、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COD,vIn常 规
“
9

项
”,每月至少公示 1次 ;《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表 1、

表 2的常规
“42项”,每季度至少公示 l次 ;《 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GB5749表 1、 表 2、 表 3全部的
“106项”

指标全分析 ,

每年至少公示 1次。

2 管网水 (含末稍水):管网水的浑浊度、色度、臭和味、

余氯、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C0D⒕ (管网末梢点)常规
“
7

6



项
”,每月至少公示 1次 ;《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表 1、

表 2的常规
“42项”,每季度至少公示 1次。

3 二次供水 :《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17051水质指

标中的必测项目色度、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值、大

肠菌群、菌落总数、游离余氯,每半年公示 1次。

3.4 供水压力、压力检测

3.4.1 城市供水配水管网压力应满足多层普通住宅的用水需求 ,

配水压力不能满足时,城市供水单位应集中建设增压设施。7层

以上 (含 7层 )小高层、高层、高地建筑、边远地区及其他对水

压、水量有特殊要求的建筑,建设单位应按有关规定与城市供水

单位商定增压方式及管网埋设方案,并由建设单位承担按标准建

设增压设施和管网工程的责任。

3.4.2 城市供水单位应确保城市供水不间断供应,不得随意停

止供水。

3.4.3 在确保城市居民生活用水的前提下,城市供水单位应保

障城市消防、市政用水,并保障其他社会公共利益的供水任务。

3.4.4 供水管网应按供水面积不低于每 10km2设置 1处测压

点,最低不得少于 3处。设置应分布均匀。各检测点应实行自

动、连续记录压力值,并传至单位调度系统和服务热线。



4 设施维护与管理

4.1 漏水抢修

4.1.1 城市供水单位应设立管道抢修机构 ,配各必要的抢修器

械、交通工具及安全设施等。

4.1.2 供水管道突发性爆管、折断等事故及一般的明漏 ,应在

接到报漏电话之时起 4h内 止水 ,并立即组织抢修。具体规定

如下 :

1 抢修工作开始后 ,DN500mm及以下的管道 24h内修复 ,

DN500mm以 上的管道 48h内修复 (节假 日不能顺延)。

2 管道修复期间,若连续超过 2灶h不能正常供水 ,对用户

影响较大的,应采取应急供水措施 ,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

4.2 设施维护与管理

4.2.1 城市供水单位应定期对水厂取水 口、净 (配 )水厂、泵

站、井群等进行检查维修 ,确保安全运行。

4.2.2 城市供水单位应建立供水管线巡查制度 ,定期对输 (配 )

水管线、公共用水站、消防栓、闸门等设施进行巡查、维护。

4.2.3 若出现供水阀门、井盖缺损等情况 ,城市供水单位应在

接报后 2h内设置好防护标志,8h内 重新配好。不能及时补配或

修复的,应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

4.2.4 城市供水单位应对用于贸易结算的水表定期进行更换和

检定 ,周期应符合 《冷水水表计量检定规程》JJG162的要求。

4.2.5 城市供水单位应建立分区域计量系统。在管网的适当位

8



置应安装流量计 ,对区域供水量进行综合监测和水量平衡管理 ,

流量监测点应根据管网供水区域内分区计量需要而设置。

4.2.6 根据管道材质及使用情况,城市供水单位应结合规划建

设需要 ,对供水管网制定计划进行更新改造。

4.2.7 供水规模不小于 5万立方米/日 的城市供水单位宜绘制等

压曲线图。

4.2.8 城市供水单位应制定并适时修订突发事件应急保供专项

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4.2.9 城市供水单位遇到重大事故和突发案件 ,应立即上报有

关部门并按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程序进行处置。

4.2.10 在实施城市道路建设、改造等工程项 目时,规划建设单

位应会同城市供水单位统筹考虑保护、建设、改造或迁移 自来水

管道等供水设施 p

4.3 降压与停水

4.3.1 遇有特殊情况必须停水或降压供水时,城市供水单位应

及时通知用户 ,并符合下列要求 :

1 DN500mm以 上管道计划停水施工 ,应提前 48h通知用

户;DN500mm及以下管道计划停水施工 (不含爆管),应提前

24小时通知用户。通知可选用书面直接送达、张贴通知书、广

播、电视、报纸、网络媒体等一种或多种形式发布。

2 发生紧急事故,不能提前通知的,城市供水单位应在抢

修的同时,通过网络媒体等形式通知停水范围内的用户,对于医

院、消防等特殊单位应电话通知。

4.3.3 除紧急抢修外 ,因工程施工、设备维修等确需停水或者

降压供水时,应根据相关规定 ,经批准或各案后方可实施。

4.3.4 停水或降压供水宜错开用水高峰,时间一般不超过 24h。



停水或降压供水对用户影响较大的,城市供水单位应启动应急供

水方案,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

4.4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

4.4.1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者应按照二次供水相关法规、规范等

要求 ,制定二次供水管理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加强供水泵

房、水箱 (池 )等重要部位的管理 ,定期对水池 (箱 )进行清

洗、消毒并进行水质检测。

4.4.2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者对水箱 (池 )的清洗消毒应符合下

列规定 :

1 水箱 (池 )必须定期清洗消毒 ,每半年不得少于 1次。

2 水箱 (池)清洗消毒后的水质检测项 目至少应包括 《二

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17051水 质指标的必测项 目:色度、

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值、大肠菌群、细菌总数、

消毒剂指标。

4.4.3 水质检测取水点宜设在水箱 (池 )出水 口,水质检测记

录应存档各案。



5 经营与服务

5.1 业务处理

5.1.1 根据供水面积大小 ,城市建成区每 50~70km2应建立一

个供水办事处或营业服务办事网点 ,网点设置宜均匀合理 ,对用

户的服务功能齐备。其他实施城乡一体化供水的城市公共供水企

业 ,应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乡镇和农村供水办事处或营业办事

网点。

5.1.2 用户提出接水、抄表到户改造等业务申请 ,各项手续齐

全的,应立即登记 ,并及时转办勘察设计;完成查勘后 ,符合条

件的,15个工作 日内完成设计 ;具各施工条件的,居 民用户缴

费后 15个工作日内完成施工。

5.1.3 应实施
“
一户一表 ,水表出户 ,抄表到户

”,居 民用户新

户抄表到户率应达到 100%,实施老旧居民住宅户表改造 (含二

次供水设施改造)时应同步实施抄表到户改造。

5.1.4 施工企业应做好安全管理工作 ,严格执行施工规范 ,履

行施工合同,施工现场应按规定围栏作业 ,摆放告示牌 ,夜间悬

挂警示灯。

5.1.5 施工结束后 ,一般工程应在 3个工作 日内、较大工程应

在 7个工作日内做到工完、场清、料净 ,并及时联系相关单位修

复路面。冬季施工时,应做好施工现场的防冻、防滑工作。

5.1.6 城市供水单位应与用户签定规范的供用水合同,明确双

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新用户签定率应达到 100%。

5.1.7 城市供水单位应按规定时间抄表 ,并准确抄表。抄表人

员对出户水表见表率不应低于 98%,抄表准确率不应低于 99%。



5.2 业务收费

5.2.1 城市供水单位收费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严格按照有关部门批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收费。

2 以贸易结算计量器具显示的用水量计价收费。

3 使用规范票据 ,并按实际收费额出具票据。

5.2.2 城市供水贸易结算计量器具 ,应经认定或授权的计量检

定机构检定合格方可使用。安装使用前 ,应 按有关规定进行

首检。

5.2.3 城市供水单位应采用网点代缴、电子渠道支付等多种方

式方便用户缴费,并将缴费方式告知用户 ;用户在规定时间内未

缴纳费用的,应及时提醒用户缴费;对用户抄表数有明显异常

的,应及时通知用户。

5.2.4 城市供水单位应建立用户查询用水量、抄表时间等信息

的渠道 ,方便用户查询。

5.3 投诉处理

5.3.1 城市供水单位应建立用户投诉处理工作机构 ,制定工作

流程 ,明确办理时限,实行闭环处理等相关处理要求。应建立投

诉处理台账 ,并保证台账规范。

5.3,2 城市供水单位应建立首问负责制。属于责任人本职范围

内工作的,应认真办理、答复;不能当场办理、答复的,应告知

办理时限;不属于责任人本职范围内工作的,应告知经办部门和

联系电话。

5.3.3 城市供水单位对单位或群众的咨询、投诉、新闻媒体曝

光等应负责到底。一般情况城市供水单位应在 3个工作 日内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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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结果答复咨询 (投诉)人 ,特殊情况不得超过 15个工作 日。

非本单位原因,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处理完毕的,应 向投诉者作

出解释。

5.3.4 城市供水单位应建立用户服务监督约束机制,聘任行风

监督员,应定期召开行风监督员、用户代表座谈会 ,听取群众意

见,每年不得少于 2次 ;应建立服务回访制,投诉处理回访率应

达到 100%;应进行用户满意率调查 ,每年不得少于 1次 ,用户

服务综合满意率 (满意和基本满意)不应低于 80%。

5.3.5 城市供水单位应建立用户服务工作及投诉处理考核机制 ,

对违反规定的责任人员按规定进行处理。

5.4 服务公开

5.4.1 城市供水单位应制定社会服务承诺制度并向社会公示。

5.4.2 社会服务承诺的要求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

的要求 ,不得低于本标准的要求。

5.4.3 城市供水单位应在对外服务窗口公示所有收费项 目 (含

延伸服务 )、 标准及批准文件文号。

5.4.4 城市供水单位应在对外服务窗口公示业务受理范围、办

事地点、办事流程、受理时限及收费标准、供用水格式合同等。

5.4.5 城市供水单位应设立并对外公开用户 ⒛ 小时服务热线电

话及投诉处理监督电话。

5.4.6 城市供水单位应设立企业网站或开通微博、微信等系统 ,

方便为用户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服务。

5.4.7 用户咨询或申请延伸服务时,城市供水单位应主动告知

延伸服务的项 目、收费依据、价格及投诉监督电话。



5.5 岗位人员要求与文明行为

5.5.1 供水主要岗位人员 (水泵运行工、净水工、水质检验工、

电工等)应经过专业培训后 ,持证上岗。一线生产人员中持证上

岗的技工,人员结构比例应为:高级工以上不低于 10%,中级

工不低于 60%。 直接从事制水人员、二次供水设施维护管理及

清洗消毒人员,应经过体检合格 ,并持有效的健康证。

5.5.2 城市供水单位应对职工职业道德及规范化服务进行培

训 ,职工年 轮 训 率 不 代 于 60%,窗 口人 员 年 轮训 率 应 达

到 100%。

5.5.3 对外服务人员应着装整齐 ,挂牌上岗 (含上门服务时 )。

应主动接待 ,热情服务 ,不得推诿 ,用语文明礼貌 ,不得说服务

忌语。

5.5.4 服务过程中,不得吃、拿、卡、要 ,不得谋取私利、刁

难用户。

5.5.5 对外服务人员上门服务时,应主动出示相关证件,并向

用户说明来由。人户维修人员维修完毕后应做好现场清理。

5.5.6 城市供水单位每年开展服务进社区、上门服务、延伸服

务等特色服务不宜少于 2次 。



6 信息化建设

6.1 内部管理信息化

6.1.1 城市供水单位应建立内部计算机网络 ,为各类应用系统

提供安全、可靠、稳定的工作环境 ,满足各种数据传输的要求。

主要技术参数应稳定实现系统设计功能,有系统操作权限控制机

制。应建立内部办公 OA系统,实现办公自动化管理。

6.1.2 城市供水单位应建立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供水管网

地理信息系统 ,实现供水管网数字化管理。供水管网地理信息系

统应包括管网所在地区的地形地貌、地下管线、阀门、消火栓、

检测设备和泵站等的位置、标高等属性数据。

6.1.3 城市供水单位应建立供水调度系统 ,实现对管网运行的

实时监控。

6.2 对外服务信息化

6,2.1 城市供水单位应建立计算机营业收费管理系统,具备营

销数据、流程控制、指标分析、业绩考核等管理功能。用户报

装、表务管理等营销管理工作流程应实现网络流转。

6.2.2 城市供水单位应建立用户服务呼叫系统,实现对用户来

电的自动处理 ,包括话务分析、业务分析、热线大屏、电话录

音、语音导航等。

6.2.3 城市供水单位应根据本单位实际,积极探索应用 自动抄

表、新型计量器具等新技术、新设备 ,构建管网水力模型,配置

相关智能检漏仪 ,集成化专用抢修车和多功能阀门启闭设备等先

进的技术设备 ,增强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效率。



附录 A ××企业出厂水 (管网水 )

水质检测数据公示

采样日期

采样地点

样品性质

合格率 (%)(合榷项次/总项次)

序号 检测项目 单 位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
检测结果

l
浑浊度

(散射浊度单位 )

NTU
1,水源与净水技术

条件限制时为 3

2 二氧化氯 (Clo2) ”g/L 出厂水:0,1~0.8;

管网末梢水:≥0.02

3 总大肠菌群 CFU/100mI' 不得检出

4 耐热大肠菌群 CFU/100m1' 不得检出

5 大肠埃希氏菌 N1PN/100mL 不得检出

6 菌落总数 CFU/mIⅡ

7 砷 mg/L 0.01

8 镉 mg/L 0 005

9 铬 (六价 ) mg/L

铅 mg/L

11 汞 mg/L 0,001

硒 mg/I'

氰化物 mg/I'

】4 氟化物 mg/I' 10

硝酸盐 (以 N计 ) mg/I 10,地下水源限制时为 zc

三氯甲烷 mg/L



续 表

序号 检测项 目 单 位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 检测结果

四氯化碳 mg/L 0.002

亚氯酸盐 mg/I' o.7

氯酸盐 mg/L o,7

色度
(铂钴色度单位)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

肉眼可见物 无

pH值 不小于 6.5且不大于 8.5

铝 mg/L

铁 mg/I'

锰 mg/L o.1

铜 mg/I' l。 0

锌 mg/I' 1.0

氯化物 mg/L

硫酸盐 mg/L 250

溶解性总固体 mg/I'

总硬度
(以 CaCo3计 )

mg/I'

耗氧量 (COD‰法 ,

以 o2计 )

mg/L
3,水源限制,原水耗
氧量大于 6mg/I'时为 5

挥发酚类
(以苯酚计)

mg/L 0 00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mg/L

总 α放射性 Bq/L 0,5

总β放射性 Bq/L l

注:各供水单位可根据公示的水样性质、公示的项目及不同的消毒方式 (二氧化氯消
毒或液氯消毒)等情况进行调整。



附录 B ××企业出厂水水质全分析检测数据公示

采样 日期

采样地点

样品性质

合格率 (%)(合格项次/总项次)

序号 检测项 日 单位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
检测结果

l 总大肠菌群 CFU/100mL 不得检出

2 耐热大肠菌群 CFU/100ml' 不得检出

3 大肠埃希氏菌 NIPN/100mI' 不得检出

4 菌落总数 CFU/mL

5 砷 mg/I'

6 镉 mg/L 0.005

7 铬 (六价 ) mg/L

铅 mg/L 0 01

9 汞 mg/L 0.001

硒 mg/L

11 氰化物 mg/L

氟化物 mg/L

硝酸盐 C以 N计 ) mg/I'
10,地下水源

限制时为 zo

三氯甲烷 mg/L 0 06

四氯化碳 mg/L 0 002

亚氯酸盐 mg/I' 0.7

氯酸盐 mg/1~ 07



续 表

序号 检测项目 单 位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碴 9
检测结果

色度
(铂钴色度单位 )

15

19
浑浊度

(散射浊度单位 )

NTU
1,水源与净水

技术条件限制时为 3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

肉眼可见物 无

pH 不小于 65且不大于 8.5

铝 mg/L 0,2

铁 mg/L

锰 mg/L o.1

铜 mg/L

锌 mg/I'

氯化物 n△g/I' 250

硫酸盐 mg/I' 250

溶解性总固体 mg/I'

总硬度
(以 (》COo十 )

mg/I.

耗氧量

〈COD瓯法 ,

以 02计 〉

mg/L
3,水源限制,原水耗

氧量大于 6mg/L时为 5

挥发酚类
(以苯酚计 )

mg/L 0.00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mg/L

总 α放射性 Bq/L

总β放射性 Bq/I' 1

二氧化氯 (α o2) mg/L 出厂水:0.1~08;
管网末梢水 :≥ 0,02



续表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
检测结果

贾第鞭毛虫 个/10L <(1

隐孢子虫 彳卜/10L <(1

锑 mg/L 0.005

钡 田g/L 0.7

铍 mg/L 0,002

硼 mg/L 0.5

钼 mg/L 0,07

镍 mg/L

银 mg/L

铊 mg/I' o.0001

氯化氰
(以 0旷 计 )

mg/L

一氯二溴甲烷 nlg/L

二氯一溴甲烷 mg/L

二氯乙酸 mg/L

1,⒉二氯乙烷 mg/L

二氯甲烷 mg/I'

三卤甲烷 (三 氯

甲烷、一氯二溴

甲烷、二氯一溴

甲烷、三溴 甲烷

的总和)

mg/L

该类化合物中各种化

合物的实测浓度与其

各自限值的比值之和

不超过 1

l,l,⒈三氯乙烷 mg/L 2

三氯乙酸 mg/L 0.l

三氯乙醛 mg/L 0.01

2,4,⒍三氯酚 mg/L



续表

序 号 检测项 目 单 位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 检测结果

三溴甲烷 mg/L 0.1

七氯 mg/I' 0 0004

马拉硫磷 msy/L

五氯酚 n△g/I' 0.009

六六六 (总量 ) mg/I' 0,005

六氯苯 mg/1' 0.001

乐 果 mg/I

对硫磷 mg/L o.003

灭草松 mg/L 0,3

甲基对硫磷 mg/L

百菌清 mg/I~

呋喃丹 mg/L 0,007

林丹 mg/L 0.002

毒死蜱 mg/I.

草甘膦 mg/L 07

敌敌畏 mg/L 0.001

莠去津 mg/L 0,002

溴氰菊酯 n△g/L

2,⒋滴 mg/I'

滴滴涕 mg/I' 0.001

乙 苯 mg/I'

二甲苯 mg/I' 05

1 ⒈二氯乙烯 mg/I'

l,⒉二氯乙烯 mg/I'

l,⒉二氯苯 mg/L l



续 表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d9 检测结果

11⒋二氯苯 mg/I'

三氯乙烯 mg/I' 0.07

三氯苯 〈总量 ) mg/I' 0 02

六氯丁二烯 mg/L 0.0006

丙烯酰胺 mg/L 0.0005

四氯乙烯 mg/L

甲苯 mg/l' 07

邻苯二甲酸二
(⒉乙基己基)酯

mg/I~ o.008

环氧氯丙烷 mg/I~ 0 000压

苯 mg/L 0,01

苯乙烯 mg/L

苯并 (a) 芘 mg/L 0,00001

氯乙烯 mg/L 0.005

氯 苯 mg/】冫

微骧藻毒素 LR mg/L 0.001

氨氮 (以 N计 ) mg/L 0.5

硫化物 mg/1'

钠 mg/L

注:各供水单位可根据公示的水样性质、公示的项自及不同的消毒方式 (二氧化氯消

毒或液氯消毒)等情况进行调整。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

D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

正面词采用 “必须
”

,

反面词采用
“
严禁

”
;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

正面词采用
“
应

”
,

反面词采用
“
不应

”
或

“
不得

”
;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用词 :

正面词采用
“
宜

”
或

“
可

”
,

反面词采用
“
不宜

”
。

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
应符合⋯⋯的要求 (或规定)” 或

“
应按⋯⋯执行

”
。



引用标准名录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法》GB/T5750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g

《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17051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l4848

《城市供水水质标准》CJ/T⒛ 6

《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q3020

《城镇供水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58

《城镇供水管网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zO7

《冷水水表计量检定规程》JJG162

《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CJJ140

《居民住宅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DGJ32河 161

《城市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及评定标准》CJJ92

《城镇供水服务》q/T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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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则

1.0.1 制定本标准的目的是规范城市供水经营服务行为 ,提高

服务水平 ,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杈益。根据最新的国家技术标准、

行业规范 ,结合当前形势下江苏省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及社会各界

对城市供水服务质量的要求 ,对原标准进行修订。

1.0.2 明确了本标准的适用主体 ,也就是服务的主体,是江苏

省行政区域内提供生活饮用水的城市供水单位及二次供水设施管

理者 ,其中城市供水单位包括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供水

企业。

1.0.3 明确了本标准的服务对象是江苏省行政区域内使用城市

供水单位提供的生活饮用水的单位和个人。

1.θ.4 明确了城市供水单位的供水服务质量应符合本标准和国

家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3 供水质量

3.1 供水水质

3.1.1 规定了城市地表水供水水源水质标准。水源水质是确保

水质达标的基础条件。

3.1.2 规定了城市地下水供水水源水质标准。

3.1.3 随着经济的发展 ,不少城市供水水源受到不同程度的污

染 ,水源水质已不能满足本标准第 3.1.1、 3.1.2条 的要求 ,但

限于条件 ,无法更换水源时,要求城市供水经营企业在水处理工

艺中增加必要的净化处理或特殊处理 ,使供水水质达到规定

标准。

3.1.4 规定了城市供水水质必须符合国家或行业现行有关供水

标准的规定。

3.2 水质检测

3.2.1 规定了城市供水单位对水源水、净化工序水、出厂水、

管网水 (含龙头水)、 管网末梢水水质进行检测的要求。对未列

人国家标准检验法的项目检验,可采用国际先进的分析方法或等

效的分析方法,但应进行适用性确认。

3.2.2 新增了城市供水单位对水源水质特征污染因子的筛选及

监测要求。

3.2.6、 3.2.7 实验室检测能力执行 《关于开展江苏省城市供水

企业水质检测实验室等级能力建设评定工作的通知》 (苏 建城

E⒛ 10]60号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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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 3,2.12 主要依据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城镇供水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58,同 时按照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供水水质检测确保城市安全供水的通知》
(苏建函城 E2009]139号 )的要求增加检测项目,对水质检测

项目、频次做了明确规定。

3.3 水质数据公示、上报

3.3.1 为满足公众知情权,城市供水单位应制定完善水质信息

公示制度,定期向社会公示供水水质检测结果,接受社会监督。

数据公示参考格式见本标准附录 A、 附录 Bc

3.4 供水压力、压力检测

3.4.1 供水压力是供水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条参照 《城市

供水行业 ⒛10年技术进步发展规划及 ⒛zO年远景目标》 (建城

E2005]179号 )有关要求,结合江苏省实际情况确定。城市供

水配水管网压力应满足多层普通住宅的用水需求,配水压力不能

满足时,城市供水企业应集中建设增压设施。对于 7层以上 (含

7层 )小高层、高层、高地建筑、边远地区及其他对水压、水量

有特殊要求的建筑,建设单位应与城市供水企业商定增压方式及

管网埋设方案,并 由建设单位承担按标准建设增压设施和管网工

程的责任。



4 设施维护与管理

4,1 漏水抢修

4.1.2 根据 《城市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及评定标准》αJ92的要

求,结合江苏省供水企业实际情况制定。

4.2 设施维护与管理

4.2.3 城市供水阀门井盖的完好 ,事关行人、车辆的安全。若

缺少、损坏 ,应按要求及时进行处理。

4.2.8 突发事件应急保供专项预案包括漏氯事故 ,水质事故、

供水管网事故、制水厂供配电线路事故、机电设备事故等事故预

案,夏季高峰供水、防汛、抗旱、冬季保供等保供预案。

4.3 降压与停水

本节主要对特殊情况和一般情况下降压与停水应该做的相关

工作进行了规定。

4.4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

4.4.1~4.4.3 为解决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及水质问题 ,根据 《二

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17051、 《居民住宅二次供水工程技术

规程》DGJ32″ 161,结合江苏省实际,规定了二次供水设施管

理者对于二次供水设施的清洗、消毒及水质检测的管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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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经营与服务

5.1 业务处理

5.1.1 对供水办事处或营业服务办事网点的设置、服务功能进

行了规定。

5.1.3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广大自来水用户对
“
水表出户 ,

一户一表,抄表到户
”

的呼声越来越高 ,江苏全省供水行业都在

开展这项工作。考虑到全省各市抄表到户改造起步时间不同,提
出居民用户新户抄表到户率应达到 lO0%。

5.1.6 供用水合同是城市供水经营企业和用户之间建立供用水

关系的重要凭证 ,也是处理纠纷的重要依据。应与用户签定规范

的供用水合同,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新用户签定率应

达到 100%。

5.2 业务收费

5.2.4 城市供水单位可通过电话、网络等形式建立用户查询用

水量、抄表时间等信息的渠道,方便用户查询。

5.3 投诉处理

5.3.1~5.3.3 对城市供水单位投诉处理的机构、制度、处理时

限、台账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

5.3.4 建立服务回访制是实施服务闭环管理的重要步骤,为加

强服务质量的管理 ,规定投诉处理回访率应为 100%。



5.4 服务公开

5.4.1 社会服务承诺内容应包括用户接水、抄表到户等业务办

理、突发性爆管抢修、停水预告、投诉处理等工作的时限要求 ,

抄表及时、准确的要求等 ,并向社会公示社会服务承诺内容。

5.5 岗位人员要求与文明行为

5.5.1 根据国务院 《城市供水条例》及建设部、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 《关于建设行业生产操作人员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有关问

题的通知》(建人教 E⒛02]73号 )精神,结合江苏省、部分省

辖市供水行业主管部门的要求,确定了供水主要岗位人员职业资

格的结构比例要求。供水主要岗位人员包括水泵运行工、净水

工、水质检验工、电工等。

5.5.6 开展特色服务是城市供水单位优化服务、提升企业形象

的一种有效方式。本条所指特色服务是企业根据用户的需求,结

合企业实际,创新开展的服务进社区、上门服务、延伸服务等。



6 倩思化建设

⒍」 内肭圄唾借恩化

⒍1-s 有条件鲰 市供水单微,壹蓬步矗立趼钕艰管网GIs为∷

艨硷拘倩繇 统桑威分菥平舍,实现佚水管网∷GIs与已鑫黼 :营
:

业蛐 ^涮瘦系统)、 呼0H系统、篝呵巡检系统i管网冰殉趱

镲系统等檑关累统嗣鞅据桀事与卖焕⒍

Bs.




